附件1

各街镇房管办事处工作职责

房管办事处承担落实房屋行政管理职能，具体承担物业行政管理、行政执法、房屋租赁管理、住房保障、信访投诉处置、信息管理以及政策法规宣传等工作。

1、宣传、贯彻、执行市区有关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的政策和法规。

2、承担本辖区内物业行政管理事务，包括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组建、换届、运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负责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负责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

3、开展辖区内房屋管理动态巡查（包括房屋使用安全、优秀历史建筑管理等），做好房屋管理动态数据的维护更新，及时准确收集资料，上报各类统计报表等。

4、协助做好本辖区内住房保障、廉租管理工作，负责做好廉租住房及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对象及同住人等的住房核查。

5、协助做好本辖区内的私房落政等行政事务工作。 

6、对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实认定，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群租”问题综合治理。

7、参与实施推进本辖区内房屋使用管理、修缮改造工作；督促做好灾害性天气安全管理等工作。

8、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行政执法工作，查阅、调取、复制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文件资料及对违法行为进行协助认定等。

9、负责对房屋协管员有关业务指导。

10、负责受理办理涉及属地的住房保障和房屋行政管理的各类信访投诉，包括12345热线、12319热线、962121物业服务平台投诉件、网格化事件部件办理件及其他信访件。

11、做好信息管理及各类资料归档工作。

12、落实市、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交办的其它房屋行政管理事务。

附件2

各街镇绿化和市容管理所工作职责

主要承担本辖区内绿化市容环境卫生日常管理、专业巡查、投诉处置、社会宣传等工作，具体为：

1、贯彻执行有关绿化、市容环境卫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按照本区绿化市容管理要求，编制本区域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本辖区管理任务。

2、承担本辖区内绿化管理工作，加强对公园绿地、行道树、古树名木、特色绿化等日常专业巡查、指导、考核，及时发现问题、协调处置。

3、承担街镇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宣传发动辖区内群众参与绿化工作，加强对居住区绿化、单位附属绿化及街镇村自建绿化的日常专业巡查、指导、服务和监管，组织开展“上海市园林街镇”、“花园单位”、“绿化合格单位”、“园林式小区”等专业创建工作。

4、配合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做好野生动植物保护、公共绿化建设、绿化现状信息数据采集、统计等工作。 

5、承担本辖区内市容管理工作，做好户外广告、景观照明、店招店牌设施的日常管理，做好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治理、责任区制度相关工作，并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6、承担本辖区内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做好废弃物管理、环卫设施管理、环卫作业监管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并开展环境卫生日常监督检查。

7、负责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期间本辖区内绿化、市容环境卫生的保障工作。

8、落实解决市民诉求，对本辖区内有关绿化、市容环境卫生的投诉建议，做好宣传、解释与协调工作，负责“12345”、“12319”热线平台涉及本辖区内绿化、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案件处置。

9、负责本辖区内绿化、市容环境卫生方面的普法教育和社会宣传工作，组织、协调社会参与绿化、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相关活动等。

10、其他经批准下沉的相关事务。

附件3

关于本区房屋管理、绿化市容力量下沉

街镇有关行政执法事项

一、执法主体

本次房屋管理、绿化市容两支力量下沉后，相关执法行为由街镇负责具体实施。依据目前法律法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主体仍然是区房管局和区绿化市容局，相关执法活动依法应以区房管局和区绿化市容局名义开展。同时，根据职责相统一的原则，相关执法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和责任由区房管局和区绿化市容局承担。

二、下沉事项

目前房屋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事项共有94项，绿化市容领域的行政行为事项共有140项。根据法律、法规对于执法类型的有关规定和便于实践操作的要求，在确定下沉街镇的行政行为事项时，主要依据以下几项原则：一是原来就由各街镇房管办和绿化市容所长期实施的事项；二是适合街镇第一时间发现，并且由其处置更有效率的事项；三是有利于调动街镇工作人员积极性的事项。由此形成《房屋管理力量下沉街镇行政行为清单》（附件4）和《绿化市容力量下沉街镇行政行为清单》（附件5）。经梳理，本次房屋管理、绿化市容力量下沉街镇共涉及行政行为事项39项，其中房屋管理8项、绿化市容31项。

三、工作机制

（一）关于委托执法。依据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主体的要求，区房管局、区绿化市容局应当与各街镇办理执法委托手续。一是结合下沉总体方案中确定的机构性质、人员编制等因素，确定被委托单位；二是由区房管局、区绿化市容局分别与各街镇被委托单位签订委托书；三是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各街镇门户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布相关委托信息。

（二）关于案件审理。对于下沉事项所涉及的行政处罚等案件审理，原则上应由各街镇具体把关和负责办理，区房管局、区绿化市容局负责工作指导。需要出具法律文书的，应当报请区房管局、区绿化市容局审批后，统一以区房管局、区绿化市容局的名义对外作出。

（三）关于复议诉讼。由街镇具体实施的行政行为发生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相关案件的法律主体为区房管局和区绿化市容局，复议应诉所涉及的具体工作（如答辩、举证、出庭等）由街镇负责办理。案件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由区房管局、区绿化市容局负责人出庭应诉，街镇委派工作人员参加。

附件4

房屋管理力量下沉街镇行政行为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行政行为类型
	法律

主体
	设定依据
	是否下沉
	下沉形式

	1
	未将物业管理区域符合业主大会成立条件的情况书面报告物业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行政处罚
	区房管局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
	全部下沉
	委托执法

	2
	未按照规定提供有关资料的
	行政处罚
	区房管局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
	全部下沉
	委托执法

	3
	未按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设置、改建相关设施，擅自改变优秀历史建筑的使用性质、内部设计使用功能，或者从事危害建筑安全活动的
	行政处罚
	区房管局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四十一条
	全部下沉
	委托执法

	4
	住宅小区维修资金使用监管
	行政检查
	区房管局
	《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关于加强住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5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业务指导
	行政指导
	区房管局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四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6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申诉、举报、咨询
	其他
	区房管局
	《信访条例》第一条、第二条
	部分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7
	对违反最小出租单位、居住人数限制和最低承租面积的处理
	行政处罚
	区房管局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全部下沉
	委托执法

	8
	对租赁当事人未按规定登记备案的处理
	行政处罚
	区房管局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全部下沉
	委托执法


附件5

绿化市容力量下沉街镇行政行为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行政行为类型
	法律主体
	设定依据
	下沉范围
	下沉形式

	1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有争议的责任人确认
	行政确认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部分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确定
	行政确认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3
	绿化建设和养护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4
	对户外广告及店招等非广告设施检查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1）《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条；（2）《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3）《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4）《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设工程管理分工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12]69号）
	部分下沉（对店招店牌等非广告设施检查）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5
	市容环境卫生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6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检查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第三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7
	开展机动车清洗保洁情况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车辆保洁状况的监督）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8
	对“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挂、乱散发”行为的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挂乱散发规定》第三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9
	对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含生活垃圾、餐厨垃圾、餐厨废弃油收运、处置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条;《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0
	对作业服务单位的清扫保洁作业服务质量进行评议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1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收运单位和处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部分下沉（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2
	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爱鸟周、湿地日的宣传教育活动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九条
	部分下沉（配合、组织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爱鸟周、湿地日的宣传教育活动）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3
	全民义务植树、绿化祖国宣传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五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4
	组织推动本区域全民义务植树和群众性绿化活动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五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5
	对本区域居住区绿化进行行业技术指导与服务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十三条；《上海市新建住宅环境绿化建设》；《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技术规范》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6
	对本区域单位绿化、公共设施附属绿化进行行业技术指导与服务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河道绿化建设导则》；《上海市普教系统校园绿化建设管理导则》；《上海高校校园绿化建设和管理导则》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7
	组织、指导本区域立体绿化等特色绿化建设和管理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十七条；《屋顶绿化技术规范》；《本市新建屋顶绿化折算抵算配套绿地实施意见》；《立体绿化技术规范》；《新建项目立体绿化规划控制操作细则》；《高架桥体绿化建设管理技术指引》
	部分下沉（组织、配合、指导本区域内社会团体和单位立体绿化等特色绿化建设和管理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8
	指导街镇、社会单位开展户外广告、户外招牌安全检测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区县部门的三定规定，如果有类似市局三定“承担景观灯光、户外广告等设施的安全监管责任”，建议参照。
	部分下沉（指导社会单位开展户外店招店牌等非广告设施的安全检测）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19
	开展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道（镇）创建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关于加强街道、镇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09〕41号）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0
	组织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达标活动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关于加强街道、镇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09〕41号）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1
	开展本市无序设摊综合治理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城市无序设摊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14〕34号）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2
	开展“市容环境卫生状况公众满意度测评”工作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关于本市加强市容环境综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沪府办〔2005〕16号）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3
	组织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第三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4
	市容环境卫生的宣传教育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九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5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宣传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6
	对破坏公共绿化和绿化设施行为的投诉及举报的处理
	其他类型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九条
	部分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7
	市容环境卫生问题的投诉处理
	其他类型
	区绿化市容局
	《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市和区（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及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市容环境卫生投诉受理制度。
	部分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8
	绿化市容管理信访办理
	其他类型
	区绿化市容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2.《上海市信访条例》
	部分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29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管理及检查
	行政检查
	区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第十九条
	全部下沉
	职责下沉(非执法类)

	30
	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咨询
	行政指导
	区绿化市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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